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６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１５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３７

张敏
２ ０８＊＊＊＊＊５９４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４６９

钱进
４ ０１＊＊＊＊＊２９２

李锦火
５ ００＊＊＊＊＊５６７

胡宏
６ ０１＊＊＊＊＊２９４

陈荣昌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

，

１４６

，

６２５ ３０．００％ １１

，

５７３

，

３１３ ３４

，

７１９

，

９３８ ３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高管股份
２３

，

１４６

，

６２５ ３０．００％ １１

，

５７３

，

３１３ ３４

，

７１９

，

９３８ ３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００３

，

３７５ ７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１

，

６８７ ８１

，

００５

，

０６２ ７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

，

００３

，

３７５ ７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１

，

６８７ ８１

，

００５

，

０６２ ７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７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１５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丽水市天宁工业区

２４

号

咨询联系人：胡宏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８－２２７６５０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８－２２７６５０２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合肥三洋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出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３２３

，

５８１

，

３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０．７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７０

名，代表股份

１

，

５４７

，

８１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２９％

，

因此，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７８

名，共代表股份

３２５

，

１２９

，

１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１．０２％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金友华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４２

，

１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７％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３０

，

７００

股。原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０１

，

９８６

，

２８８．２０

元，按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３０

，

１９８

，

６２８．８２

元后，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５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４

，

２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８

，

６００

股。原案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事业计划及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４００

股。原案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决算及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预测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５８

，

６２１

，

２２１．７９

元，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销售商品总

价约

４

，

８００

万美元（按汇率

６．５

折算约合

３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技术、商标使用费总计约

２

，

３００

万元，上述两项关联交易费用合计约

３３

，

５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１８０

，

５１３

，

１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原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议案》。

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八）、审议《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总裁森幸一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股东方提名，推举森本俊哉先生做为股份公司补选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经认真自查，认为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

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

合法投资者等。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

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４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相应地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２．２８

元。具体发行价

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应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６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将

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调整：

派发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 ＋Ｋ

）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 ＋Ｋ＋Ｎ

） ；

其中：

Ｐ１

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Ｐ０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

Ｄ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Ｎ

为每股派

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

Ｋ

为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数量将依据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

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７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０

，

５４６．４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

金投入如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

万元
）

１

年产
５００

万台洗衣机技改项目
２７

，

２９４．８０ ２７

，

２９４．８０

２

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台变频电机及控
制系统技改扩建项目 ６２

，

３１８．８０ ６２

，

３１８．８０

３

市场营销体系建设项目
２０

，

９３２．８０ ２０

，

９３２．８０

合计
１１０

，

５４６．４０ １１０

，

５４６．４０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以自筹资金前期垫付， 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筹资金的投

入。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６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１１

、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６０

，

５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５

，

０００

股。原案通过。

上述逐项议案尚需报经有关有权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并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通过了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

告》，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财务效益和社会效

益。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通过了《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通过了《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该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３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为有效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

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具体方案，确定包括发行数量、发

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有关的其他

一切事项；

２

、授权董事会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修改方案（但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根据有关部门对具体项目的

审核、相关市场条件变化、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条件变化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前调减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３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文件，并履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申

请、报批、登记备案手续等；

４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手续；

５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申报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后办理章程修改、有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

事宜，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７

、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时，可对拟投入的单个或多个具体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减；在募集资金项目

实际使用资金数额小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时， 可将节约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８

、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９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其他事宜；

１０

、上述第

６

至

８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其他各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４００

股。原案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３２５

，

０１３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反

对股份为

５６

，

２０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５９

，

３００

股。原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徐兵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996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2011-006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8

日下午

2

：

30

；（

2

）网络投票时

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

：

00

，结束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

下午

3

：

00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召集人：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荐董事徐朝武主持本次会议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41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8,768,32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36

人，所代表的股份数

为

5,957,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表决结果：

（

1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同意

6,886,4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4%

；反对

1,865,38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7%

； 弃权

16,53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

2

）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须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方能实施。

同意

7,330,08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0%

；反对

1,163,982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7%

； 弃权

274,26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 张清伟、钟晓敏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3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

6

号子公司三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平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7,

620,9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6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

2010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

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年年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

份

57,620,950

股，同意

57,620,95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华星化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4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8

日，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证券事务

代表庆祖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个人原因，庆祖荣先生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董事会已接受庆祖荣先生的辞职申请。

公司及董事会对庆祖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

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5

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清华信息港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十次会议。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及补充通知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和

4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董事

7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日海通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以记名

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699

万元。本次增资后，广州

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5000

万元。

本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

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10

万元人民币与刘向

荣先生合资成立控股子公司。

本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整改报告》。

本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整改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1-022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增资

（一）增资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日海通讯

"

）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穗灵

"

）增资人民币

4699

万元。本次增资后，

广州穗灵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5000

万元，同时，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王文生。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日海通讯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广州穗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穗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景路云嘉街

3

号

406

房

注册资本：

301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后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维修、安装、维护：通信设备及线路、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销

售：通信及广播电视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凡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或项目除外）。

法定代表人：刘向荣（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王文生）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

股权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599.83

万元， 净资产

524.55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50.83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目的

通信工程业务需要流动资金较大，为适应通信工程业务拓展的需要，公司对广州穗灵增

资至

5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公司开展通信工程业务的平台。

（四）备查文件

1

、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对外投资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穗灵拟与刘向荣先生在广东广州合资成立控股子公司

--

广州日

海穗灵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合营企业

"

），广州穗灵持有

合营企业

51%

的股权，刘向荣先生持有合营企业

49%

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日海通讯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

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刘向荣

男，曾任广州穗灵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三）合营企业（广州穗灵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营企业拟注册在广东广州市，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维修、

安装、维护：通讯设备及线路、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销售：通信及广播电视设备，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的改造及租赁。（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四）拟签订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投资各方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投资双方按比例以现金出资。广州穗灵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金额为

510

万元人民币；刘

向荣先生出资

490

万元人民币。在公司注册登记前一次性缴付。

2

、合营企业董事会构成

合营企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3

、经营管理

刘向荣先生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公司经营业绩负责，并接受广州穗灵的

考核、监督。刘向荣先生承诺保持公司主要业务、技术、管理骨干的稳定，并担任公司总经理

职务至少三年，同时承担相应经营管理责任。

4

、协议生效条件

投资协议经投资双方签署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目的：本着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基本理论，结合投资双方各有的优

势，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使投资双方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

2

、存在风险：合营企业的业务增长速度存在不确定性。

3

、对公司的影响：合营企业主要负责广东省内通信工程业务，合营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损

益将纳入日海通讯合并范畴。

（六）备查文件

1

、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10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04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1:30～12: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04

月

1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办龙发路

65

号 信隆公司办公楼

301

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廖学金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股，

162,746,6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7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11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的股份数

162,746,689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

反对该议案的股份数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弃 权 的 股 份 数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决议通过了 《关于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11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于

2011

年间依据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向下列各家银行申请合计总金额为

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及美元伍佰万元的授信额度并在该授信额度项下办理各种单项授信

业务，具体如下：

1

、同意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授信业务总协议》人民币捌

仟万元，并动用该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之人民币短期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各种单项

授信业务。

2

、同意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人民币伍仟万元，并动用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之人民币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开立

信用证、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3

、同意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

BANKING FACILITY

》美元伍

佰万元， 并动用该

BANKING FACILITY

项下之人民币贷款、 进口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

务。

4

、同意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人民币叁

千万元，并动用该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之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5

、同意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上海银行循环借款合同》人民币

叁仟万元，并动用该循环借款合同项下之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6

、同意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签订《授信协议》人民币叁仟万

元，并动用该循环借款合同项下之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7

、同意公司与华一银行深圳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合同》人民币贰仟万元，并动用该融

资额度合同项下之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8

、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贰千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以公司房地产 （深房地字第

5000154645

、

5000154646

、

5000154651

、

5000154647

、

5000154649

、

5000154644

、

5000154661

、

5000154662

、

5000154653

、

5000154658

、

5000154655

、

5000154642

、

5000154682

、

5000154681

、

5000154678

、

5000154677

号房）提供抵押担保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仟玖百万元），并在上述综合授信额

度有效期内于该笔授权额度项下办理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进口押汇、出口押汇、银行保

函等单笔融资业务。

上列授信合同期间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有效。

并同意授权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公司与上列各家银行签订授信合同及该授信合同

下各种单项授信业务的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

该议案已经

2011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

已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1

年

3

月

12

日

的《证券时报》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张锡海律师、 招嘉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2011-026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意向书签署概况

2011

年

4

月

18

日，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或

"

乙方

"

）

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签订了《浙江省海宁市城

市景观体系投资与建设战略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

"

合作意向书

"

）。总投资金额约为人民

币

6

亿元， 具体合作项目由甲方授权机构与乙方在本框架意向的基础上协商签订合作合

同，签订主体和合作细节由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照本框架协议的原则商定。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协议的交易对手方为浙江省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投资主体为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注册号

330481000018342

，注册地址：海宁市

盐官镇宣德路

1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汪维，注册资本

1.65

亿元。公司主要负责盐官观潮景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及房地产开发。

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意向书签署之前，

本公司未与海宁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交易。

三、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作项目情况

甲乙双方约定在三年到五年的期限内共同推动海宁盐官景区沿江大道及新塘河景观

建设，建设项目总长约

35

公里，西起老盐仓回头潮景区，东至尖山，总投资额约

6

亿元人民

币。

上述项目建设可分段进行，项目的具体情况以有权审批机关的立项批复为准，施工合

同可分段签署。具体项目实施由甲方按项目进度需要安排，并以双方签订的正式施工合同

为准。

（二）项目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的合作采取设计施工一体化模式。付款方式按照

5-3-2

的模式进行（即进度

50%

的付款，回购期两年，完工一年后支付至总价款的

80%

，完工两年后付清全部余款）。具

体分段工程的付款方式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另行明确。

（三）合作双方权利和义务

1

、合作项目的规划、立项、报批、勘察、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施工监理等工作由

甲方负责。合作项目的设计、施工及相关物资的采购等工作由乙方负责。工程的规划设计、

施工建设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乙方实施，不得转包；确需专业分包的工程必须符合国家

相关政策且经甲方同意。

2

、 甲方负责各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政府及地方有关方面的协调，保证各合作项目

的顺利实施。

3

、自本意向项下的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进驻海宁市，并缴纳相关税费。

4

、乙方承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配强配足在海宁市的管理与技术团队，保证所承接项

目的管理与技术需求；具体合作项目应按国家、省现行有关规定配备项目管理班子。

5

、甲方可以推荐乙方参与甲方行政辖区内其他工程建设项目。

6

、 具体合作项目由甲方授权机构与乙方在本框架意向的基础上协商签订合作合同，

签订主体和合作细节由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照本框架协议的原则商定。

四、合作意向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在资金、人员、技术、产能等方面能够保证履行本意向书项下工程的建设；

2

、 本合作意向书金额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453,534,590.60

元的比例为

41.28%

。建设期为

3-5

年，将对公司

2011-2015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3．

本合作意向书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因履行本合作意向书而对海宁

市盐官景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本合作意向书只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合作项目由甲方授权机构与乙方在本

框架意向的基础上协商签订合作合同为准。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金额、实际执行金额均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本合作意向书履行期较长，存在因甲方履约能力受限而导致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

3.

本合作意向书履行期较长，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而导致合作金额减少甚至中止合

作的风险；

4.

本合作意向书项下合作项目的建设需获得有权审批机构的立项批复，批复的时间

具有不确定性；

5

、本合作意向书项下合作项目的建设进度由甲方根据实际需要安排，项目建设工期

具有不确定性。

5

、本合作意向书项下合作项目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尽管协议双方明确了违约责任，但

仍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意向书的进展情况。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8

日


